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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关于印发
《珠海市“绿色图章”制度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横琴新区，各区（功能区），各有关单位：
为有效实施《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在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与验收中实施“绿色图章”制度的通知》（珠市政林业〔2015〕31号，ZBGS-2015-002），根据4月28日市政府召开的城市绿化工作会议精神，现将《珠海市“绿色图章”制度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在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与验收中实施“绿色图章”制度的通知（珠市政林业〔2015〕31号）

      2.城市绿化工作会议纪要（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15〕101号）

[image: image2.wmf]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2015年6月29日

（联系人：王旖佳，联系电话：2232989）

珠海市“绿色图章”制度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根据《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在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与验收中实施“绿色图章”制度的通知》（珠市政林业〔2015〕31号，ZBGS-2015-002,下称“《通知》”)，为规范实施“绿色图章”制度，结合本市实际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通知》明确的本市城市规划区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

第三条 [“绿色图章”制度定义解释] 本细则所称“绿色图章”制度，是指城市各级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通知》，对城市各类绿化工程进行设计方案审查（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专用章”）、施工图审查（备案）和竣工验收（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验收合格专用章”）。

第四条 [职能分工]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绿色图章”制度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印发、指导、监管和修订；市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管理中心（下称“市园林环境中心”）负责市财政投资的城市各类绿化工程（含附属绿化工程）的“绿色图章”管理工作；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配合。

各区（功能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非市财政投资的城市各类绿化工程（含附属绿化工程）“绿色图章”管理工作；各区（功能区）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配合。

第二章 设计方案审查

第五条 [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规定] 城市各类公园、风景林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铁路沿线两侧、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等绿地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按规定向绿化主管部门申请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暨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专用章”。未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专用章”的绿地建设工程，不得进行下一阶段建设程序。

第六条 [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规定]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绿化主管部门对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出具审查意见，审查合格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专用章”，审查意见作为施工图审查的依据。
第七条 [设计方案审查申请资料] 建设单位申请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提交以下资料（复印件提交时应提供原件核对）：

（一）审查申请表一份；
（二）建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
（三）建设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受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当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有关事宜时需提交，授权委托书要明确代理权限）各一份；

（四）项目立项批文；

（五）规划总平面图；

（六）规划红线图（改建项目提供改建范围图）

（七）签章齐全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纸质文本一式两套，电子文件（CAD光盘）一套；

（八）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图纸或文件。

第八条 [设计方案主要内容]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 规划设计总说明（含工程概况、设计依据、现状

概述及分析、设计原则、总体构思和布局、专项设计说明、用地平衡表、投资估算、绿地率等）；

（2） 区位图；

（3） 用地现状图；
（4） 总平面图

（5） 功能分区或景观分区图；

（6） 竖向设计图；

（7） 园路设计与交通分析图

（8） 种植设计图（含现状植物调查图、植物配置规划

平面图、植物配置说明及苗木表）；

（9） 主要景点设计图；

（10） 园林建筑；

（11） 喷灌、滴管平面及系统图；

（12） 现状植物调查图（含绿化分布）；

（13） 绿地范围内其他管线和地下建（构）筑物等

位置图；

（14） 有设施绿化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立体绿
化、地下室覆土绿化等）需提供剖面图。
第九条 [材料规范]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必须齐全、规范、有效，符合编制深度要求。各类设计图纸的图例图示应符合标准，规划图纸应包含用地红线、规划路边线、指北针、设计单位出图章、设计人员签名等内容。

第十条 [设计方案审查内容]绿化主管部门应当遵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政策要求，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

（一）绿地率指标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二）设计方案是否达到方案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三）项目是否侵占城市绿线；

（四）设计方案是否符合相关设计规范和政策要求；

（五）植物设计选用及配置应当科学、合理，体现植物多样性及乡土植物选择原则；

（六）新建或改建室外公共停车场应满足林荫标准，停

车位间种植有乔木或通过其他永久式绿化方式进行遮阳，满足绿化遮阳面积不小于停车场面积30%。

（七）行道树宜种植冠大荫浓的乔木，体现林荫设计原则。

（八）涉及古树名木保护的，是否符合有关古树名木保护规定。

（九）涉及城市树木迁移的，是否已按规定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是否符合有关树木迁移规定。

第十一条 [绿化折算抵算标准]

（一） 全市范围内新建商业、办公、学校等项目，确因客观条件难以达到规定绿化指标，审核配套绿地率时，可按照规定以屋顶绿化折算后，抵算配套绿地的不足部分。控制性详细规划对于是否抵算有明确规定的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执行。

达到配套绿地率的项目增加建设屋顶绿化，也可折算绿地面积，折算后的绿地面积作为配套绿地的补充，合并计算项目的绿地总量。

（二）屋顶绿化折算绿地面积主要根据屋顶绿化的面积、类型以及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标高的高差等因素决定，具体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屋顶绿化折算绿地面积＝屋顶绿化总面积×折算系数
折算系数表：

	绿地折算标准
	地面绿地
	地下室顶板
	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标高的高差在24米以下的屋顶绿化覆土厚度(米)

	
	
	最小覆土厚度1米
	≥1.5
	1.0～1.5
	0.5-1.0
	0.3-0.5

	折算系数
	1.0
	0.8
	0.6
	0.5
	0.3


（三） 屋顶绿化必须在规划条件核实前建设完成，否则不得计入折算绿地面积。
（四） 铺设植草砖的地面或停车场，按植草砖面积的20%计算绿地面积。
第十二条 [设计方案审查模式]绿化主管部门在对绿化方案进行审查时，可根据需要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为设计方案审查提供参考意见。

第十三条 [设计方案审查程序]
（一）市财政投资的各类绿化工程，建设单位按受理条件，将申请材料报市园林环境中心。市园林环境中心即时核对申请材料，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的，当场受理。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即时作出补齐补正告知。

（二）市园林中心在受理审查事项后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完成审查，审查合格的，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专用章”。初次审查不合格的，审查部门通知建设单位修改设计方案（修改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限），修改完成由审查部门再次组织审查。经两次审查不合格的，退件处理。

（三）市园林环境中心出具审查意见并通知建设单位领取办理结果。

（四）非市财政投资的各类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由各区（功能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照市级程序执行。

第三章 施工图审查

第十四条 [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规定] 建设单位按照“绿色图章”制度委托具有风景园林施工图审查资质的审查机构进行施工图审查。审查合格的，由建设单位在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审查合格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按照“绿色图章”制度报绿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内容] 施工图审查机构按照各级规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绿化工程施工图进行审查，并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施工图设计单位及设计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二）施工图是否达到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三）施工图是否满足设计方案和项目前期相关批准文件要求；

（四）是否符合现行绿化工程设计规范；

（五）园林建筑的稳定性、安全性审查，包括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体系是否安全、可靠。

第十六条 [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申请资料] 建设单位向绿化主管部门申请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时，应提交以下资料（复印件提交时需提供原件核对）：

（一）施工图审查备案登记表；

（二）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第十七条 [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程序]
（一）市财政投资的各类绿化工程，建设单位按受理条件，将申请材料报市园林环境中心。；

（二）市园林环境中心当场核对申请材料，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的，即时备案办结，出具备案意见。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即时作出补齐补正告知。

（三）非市财政投资的各类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由各区（功能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照市级程序执行。

第四章 竣工验收

第十八条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规定] 建设单位组织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及验收），并向绿化主管部门申请绿化专项验收及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验收合格专用章”。绿化工程及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未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验收合格专用章”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九条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申请资料] 建设单位申请绿化工程（含附属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暨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专用章”，应提交以下资料（复印件提交时需提供原件核对）：

（一）竣工验收申请表；
（二）建设单位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签章齐全的绿化工程竣工图纸质文本一式两套，电子文件一套；

（四）属于建设工程附属绿地的需提供《珠海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
（五）绿化部门历次审查意见；

（六）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图纸或文件。

第二十条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程序] 
（一）市财政投资的各类绿化工程，建设单位按受理条件，将申请材料报市园林环境中心。
（二）市园林环境中心即时核对申请材料，材料齐全且符合规定的，当场受理。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即时作出补齐补正告知。

（三）市园林环境中心在受理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实。现场核实合格的，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验收合格专用章”。经现场核实不合格的，市园林环境中心出具整改意见并通知建设单位整改，整改完成另行组织现场核实。经两次现场核实不合格的，退件处理。

（四）市园林环境中心出具验收意见并通知建设单位领取办理结果。

（五）非市财政投资的各类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由各区（功能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照市级程序执行。

第二十一条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现场核实内容]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现场核实主要内容为：

（一）绿化工程施工企业是否具有相应资质；

（二）绿化工程位置、面积和内容是否符合批准的设计方案。

第二十二条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现场核实内容] 绿化工程不符合工程建设要求，建设单位经整改不到位或拒绝整改的，绿化主管部门应及时转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其他事项]
（一）建设单位撤回方案审查申请或验收申请的，应当提交书面撤回申请，原受理部门应当进行记录，结束工作流程。

（二）送审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三）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绿化政策法规文件参考目录

2. 珠海市绿化工程方案审查申请表

3. 珠海市绿化工程方案审查意见表

      4. 珠海市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登记表

      5. 珠海市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申请表

6. 珠海市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

附件1

绿化政策法规文件参考目录

	序号
	类型
	名称
	发布单位
	实施日期

	1
	法规
	城市绿化条例
	国务院
	1992.8.1

	2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省九届人大第十三次会议第63号）
	广东省人大
	2000.1.1

	3
	政府规章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12号）
	建设部（现住建部）
	2002.11.1

	4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城〔2000〕192号）
	建设部（现住建部）
	2000.9.1

	5
	
	珠海市城市绿化办法（珠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1号）
	珠海市政府
	2008.6.24

	6
	
	珠海市城市树木迁移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珠市政林业〔2014〕101号）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珠海市财政局
	2014.12.18

	7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在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与验收中实施“绿色图章”制度的通知（ZBGS-2015-002）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5.5.1

	8
	政策文件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建城〔2012〕166号）
	住建部
	2012.11.21

	9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生态园林城市申报与定级评审办法和分级考核标准的通知（建城〔2012〕170号）
	住建部
	2012.11.28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建城〔2013〕173号）
	住建部
	2013.5.6

	11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
	国务院
	2013.9.9

	12
	
	珠海市市政园林和林业局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道路绿化工程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珠市政园林林业〔2013〕161号）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珠海市交通运输局
	2013.12.10

	13
	
	珠海市绿化委员会关于加强道路绿化景观建设管理的通知（珠绿委〔2014〕10号）
	珠海市绿化委员会
	2014.7.23

	14
	行业规范
	公园设计规范（CJJ 48-92）
	建设部（现住建部）
	1993.1.1

	15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1997）
	建设部（现住建部）
	1998.5.1

	16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建质[2013]57号）
	住建部
	2013.4.10

	17
	
	《风景园林图例图示标准》（CJJ 67-95）
	建设部（现住建部）
	1996.3.1

	18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建标号[1999]46号）
	建设部（现住建部）
	1999.8.1


附件2

珠海市绿化工程方案审查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盖章)

	建设单

位法人
	

	建设单位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建设单

位地址
	

	建设工

程名称
	

	建设工

程地址
	
	所在区域
	

	建设工程总占地面积（M2）
	

	绿化规划设计单位
	

	绿化规划设计单位设计资质类别
	

	绿　化　指　标

	绿化指标
	绿地
	（M2）
	水体
	（M2）

	
	园林构筑物
	（M2）
	园路及铺装场地
	（M2）

	
	绿地率
	           ％
	其他
	

	绿化设

计要点
	

	主要绿化品种

	乔　 木
	

	灌　 木
	

	藤本、草

本植物
	

	备注
	

	送审材料要求（请在相应项目前画“√”）

	[　]1.建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

[　]2.建设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受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当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有关事宜时需提交，授权委托书要明确代理权限）各一份；

[　]3.项目立项批文；

[　]4.规划总平面图；

[　]5.规划红线图（改建项目提供改建范围图）；

[　]6.签章齐全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纸质文本一式两套，电子文件（CAD光盘）一套；
[　]7.其他：

注：1.申请单位对送审材料及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存在弄虚作假，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单位自负。

2.送审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附件3

珠海市绿化工程方案审查意见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设计方案审查意见
	初次审查：(通过；(整改；(不通过

	
	意见：   

                                             办理人：

                                             日  期：

	
	二次审查:(通过；(不通过

	
	意见：

                                            办理人：

                                            日  期：

	审查单位意见      
	(同意/(不同意 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设计审查专用章”。 

                                           （单位盖章）

 办理人：                             

                                            日  期：


本表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审查单位各留一份。

附件4
珠海市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登记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备案申请人
	
	联系电话
	

	施工图审查机构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编号
	                                                                        

	备案单位意见


	(已备案/(不予备案

	
	不予备案原因：

                                （单位盖章）

                 办理人：

                日  期： 


申请人留存

…………………………………… （盖章）……………………………………… 

珠海市绿化工程施工图审查备案登记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备案申请人
	
	联系电话
	

	施工图审查机构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编号
	                                                                        

	备案单位意见


	(已备案/(不予备案

	
	不予备案原因：

                                （单位盖章）

                 办理人：

                日  期： 


备案单位留存

附件5

珠海市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工

程名称
	                                                               

	建设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盖章）                             

	建设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送审材料
	[　]1. 建设单位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　]2. 签章齐全的绿化工程竣工图纸质文本一式两套，电子文件一套；

[　]3.《珠海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建设工程附属绿地需提供）；

[　]4.绿化部门历次审查意见。

[　]5.其他：

                                      

	验收单位受理意见
	(受理/(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原因：

                                       办理人：                             

                                       日  期：

	备注
	1.申请单位对送审材料及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存在弄虚作假，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单位自负。

2.送审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本表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审查单位各留一份。

附件6

珠海市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

  　　　　　　　　　　　　　　　

	建设工程名称
	                                                               

	建设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现场验收意见
	初次验收：(通过；(整改；(不通过

	
	意见：   

                                        办理人：

                                        日  期：

	
	二次验收:(通过；(不通过

	
	意见：

                                        办理人：

                                        日  期：

	验收单位  意见
	(同意/(不同意 核盖“珠海市城市绿化工程验收合格专用章”。 

（单位盖章）

办理人：                             

                                        日  期：


 本表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审查单位各留一份。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潘明副市长、何庆明副秘书长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2015年6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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